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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央行落地多项金融支持房地产举措，同时发布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定价机制。同时，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议，明确了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时间、

房贷类型、下调幅度等要求。 

◼ 央行公告内容： 

1）关于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公告： 

一、借款人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时，可以选择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作为定价方式。

合同约定为固定利率的，利率水平在合同期保持不变。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利率以最近

一个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加点幅度应体现市场供求、

借款人风险溢价等因素。 

二、固定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

新发放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置换时，利率以最近一个月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幅度等于原合同利率水平与最近一个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差值。 

三、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合同约定为浮动利率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可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在利率重定价日，定价基准调整为最近一个月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利率重定价周期及调整方式应在贷款合同中明确。 

四、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与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偏离达到一定幅度时，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新

发放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重新约定的加点幅度应体现市场供求、借

款人风险溢价等因素变化，加点幅度不得低于置换贷款时所在城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加点下限（如有）。 

五、中国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应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城市

房地产市场形势及当地政府调控要求，指导辖区内金融机构做好落实工作，规范市场竞争行

为，维护市场秩序。 

六、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切实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咨询服务，依法合规保障借款人合同

权利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有关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2）关于优化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的通知： 

对于贷款购买住房的居民家庭，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

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15%。 

在全国统一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各派出机构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根据辖区各城市政府调控要求，自主确定辖区各城市是否

设定差别化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并确定辖区各城市最低首付款比例下限。 

3）关于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有关要求的通知： 

为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增强

对金融机构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有关事项进行

调整优化。对于金融机构发放的符合要求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的比

例从贷款本金的 60%提升到 100%。 

4）关于延长部分房地产金融政策期限的通知： 

一、《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银发〔2022〕254 号）中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

央行多项举措快速落地！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幅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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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展期政策的适用期限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经营性物业贷款管

理的通知》（银办发〔2024〕8 号）中有关政策有适用期限的，将适用期限延长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议： 

1.本倡议发布后，各商业银行应认真落实倡议要求，抓紧制定实施方案，主要商业银行

原则上应于倡议发布当日对外发布公告，不晚于 10 月 12 日发布操作细则，及时回应客户

关切。 

2.各商业银行原则上应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统一对存量房贷(包括首套、二套及以

上)利率实施批量调整，对于 LPR 基础上加点幅度高于-30BP 的存量房贷，将其加点幅度调

整为不低于-30BP，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

（如有）。 

3.各商业银行应尽快完成合同文本变更、系统改造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存量

房贷利率调整相关工作。鼓励商业银行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一键式操作”

办理，为借款人提供便利。 

4.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要统筹做好、稳妥推进辖内存量房贷利率批量调整有关

工作，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借贷双方合法权益。 

 

【中指观点】 

1、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重新约定房贷利率在 LPR 基础上的加点幅度，存量房贷

利率调整将更加灵活。 

本次央行明确“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与全国新发放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偏离达到一定幅度时，借款人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由银行业

金融机构新发放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有利于渐进有序调节存量房

贷利率和新发放房贷利率之间的差距。 

2、确定本次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时间和幅度，全国各地首套存量房贷利率均可降至 LPR-

30BP。 

9 月 29 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议，明确了本次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时间、房

贷类型、下调幅度等要求： 

一是，时间要求各商业银行不晚于 10 月 12 日发布操作细则，原则上应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统一对存量房贷利率实施批量调整。倡议发布后，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

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发布了相关公告，明确拟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发布具体操作细则。 

二是，本次调整的房贷类型涉及范围广，不仅包括首套，也包括二套及以上，涉及到所

有存量房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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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下调的幅度最大可降至 LPR-30BP，具体要求为“对于 LPR 基础上加点幅度高

于-30BP 的存量房贷，将其加点幅度调整为不低于-30BP，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

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如有）”，当前仅北京、上海和深圳尚未取消首套

和二套房贷利率下限，首套利率下限均为 LPR-45BP，二套根据各地区域或环线不同，加点

幅度也不同。整体来看，全国各地的首套存量房贷利率均可以降至 LPR-30BP（当下即 3.55%，

若 10 月 5 年期以上 LPR 下调 20BP，存量房贷利率或将降至 3.35%），北京、上海和深圳

的二套及以上存量房贷利率有望降至当前执行的新发放二套利率，如北京五环内二套存量房

贷利率可降至 3.8%，五环外可降至 3.6%。 

表：下调后北上深存量房贷利率变化 

 首套/二套 北京 上海 深圳 

首套 3.55%(LPR-30BP) 3.55%(LPR-30BP) 3.55%(LPR-30BP) 

二套 
五环外：3.6% (LPR-25BP) 

五环内：3.8% (LPR-5BP)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6 个郊

区 3.6%(LPR-25BP) 

核心区 3.8%(LPR-5BP) 

3.8%(LPR-5BP)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举例来看，假设北京五环外二套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前为 4.9%，调整之后可以降至 3.6%，

下调 130BP，以贷款 200 万计算，贷款 30 年，月供将下降 1521.6 元，总利息将下降 54.8

万元，有效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另外，本次也鼓励商业银行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一键式操作”办理，

即绝大多数借款人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一键式操作”，无需到商业银行网点办理。 

3、央行取消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的限制。 

此前，央行要求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本次明确指出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

起，新签订合同的浮动利率房贷可由借贷双方自主协商确定重定价周期，符合条件的存量房

贷借款人也可调整重定价周期，促使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及时反映定价基准的变化，有利于畅

通货币政策传导。 

另外，央行发布公告中亦指出固定利率也可以置换成浮动利率，加点数为当前利率与 5

年期以上 LPR 的差值，比如存量固定利率为 4.0%，按当前 LPR3.85%计算，转化为浮动利

率即为 LPR+15BP，结合本次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浮动利率可以直接调整为 LPR-30BP，未

来房贷利率也将跟随 LPR 下调，进一步降低置业成本。 

3、9.24 会议中央行支持房地产一揽子政策快速落地，凸显“稳地产”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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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中宣布多项重磅利好举措，宣布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

贷利率、下调首套二套房贷首付比例下限、加大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力度，央行支持比例

由 60%提高至 100%、将年底到期的经营性物业贷款和“金融 16 条”延期至 2026 年底、

支持收购房企存量土地。 

在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多项举措快速落地，凸显相应监管部门“稳地产”

决心。9 月 27 日，央行降准 0.5 个百分点，下调 7 天逆回购利率 20 个 BP；9 月 29 日，央

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 4 项举措。 

目前，央行于 9.24 发布会中宣布的多项举措基本均已出台落地，预计盘活存量用地的

增量政策也将加速落地，导入更多资金加速地方土地资源盘活节奏，缓解房企资金压力，进

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整体来看，本次央行快速落地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积极响应落实 9.26 政治局会议精神，

政策落地节奏以及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要求各商业银行执行的时间均较快，加快调整存

量房贷利率，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将产生更加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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